
資助計劃優化措施

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一系列優化資助計
劃的措施，以協助中小企業，包括初創企業，
把握經濟機遇和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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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工業貿易署轄下資助計劃一覽

SME Funding Schemes

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SME Export Marketing 
Fund (EMF) 
市場推廣基金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SGS)
信貸保證計劃

SME Development 
Fund (SDF)
發展支援基金
(供機構申請)

Dedicated Fund on Branding, 
Upgrading and Domestic Sales 

BUD 專項基金

Organisation Support 
Programme (OSP)
機構支援計劃
(供機構申請)

Enterprise Support 
Programme (ESP)
企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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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推出，協助香港中小企業，沒
有地域限制

2012年推出，協助香港企業促進在內地
業務發展

承擔額 300億元 (83%) 52.5億元 (74%) 10億元 (74%)

受惠企業/
機構

16 400 46 700 126 48 1 032

市場推廣基金 (EMF)

目的 •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出口市場推廣活動

資助範圍 • 特定出口推廣活動(如展覽會、電子平台)

資助對象 • 香港中小企業

每家企業
累計資助上限

• 20萬元

• 最後5萬元不可用於曾獲基金首15萬元資助的活動

每宗申請
資助額上限 • 活動總開支50%，上限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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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企業支援計劃 (ESP)

目的 • 協助香港企業拓展內地市場

資助範圍
• 委聘顧問制訂業務發展計劃

• 推行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內銷的項目

資助對象 • 香港非上市企業

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 • 50萬元，3個核准項目

每個項目資助上限 • 項目總開支50%，上限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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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企業支援計劃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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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計劃

內地計劃

ESP
- 新增資助計劃
- 專為支援企業有關東盟
市場的項目

- 提供100萬元的累計資
助

- 累計資助上限由50萬
元提高至100萬元

- 加強協助企業拓展內
地市場



目的 • 協助香港企業拓展內地市場

資助範圍
• 委聘顧問制訂業務發展計劃

• 推行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內銷的項目

資助對象 • 香港非上市企業

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
• 50萬元

• 3個核准項目

每個項目資助上限 • 項目總開支50%，上限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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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 內地計劃

ESP 東盟計劃

目的 • 專為支援企業有關東盟市場的項目，協助企業把握
《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新商機

資助範圍
• 委聘顧問制訂業務發展計劃

• 推行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東盟市場的項目

資助對象 • 香港非上市企業

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 • 100萬元，10個核准項目

每個項目資助上限 • 項目總開支50%，上限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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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機構支援計劃(OSP)及發展支援基金(SDF)(現行)

BUD 機構支援計劃 發展支援基金

目的
提升整體或個別行業香港非上市

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提升整體或個別行業香港中小企業

的競爭力(在任何市場)

資助對象 非分配利潤組織

每個項目資助上限 項目總開支90%，上限500萬元

項目年期上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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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機構支援計劃(OSP)及發展支援基金(SDF) (整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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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機構支援計劃

• 提升整體或個別行業香港非上市企業
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發展支援基金

• 提升整體或個別行業香港中小企業
的競爭力(在任何市場)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Trade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Support Fund 

(TSF)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Trade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Support Fund (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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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提升整體或個別行業香港非上市企業的競爭力
(在任何市場)

資助對象 非分配利潤組織

每個項目資助上限 項目總開支90%，上限500萬元

項目年期上限 3年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Trade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Support Fund 

(TSF)

注資建議

現時的
承擔總額 注資建議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EMF) 及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SDF)
(以及整合後的工商機構支援基金(TSF))

52.5億元
(已用74%)

+10 億元
= 62.5 億元
(預計基金可運作至2023-24年度)

BUD專項基金 10億元
(已用74%)

+15億元
= 25億元
(預計基金可運作至2023-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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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籌備工作

2018年3月 •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8年中 • 財務委員會

2018年第四季 • 推行優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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